河北东方学院科研经费使用审批表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编号
	
	立项-结项时间
	

	项目来源
	
	项目类型
	

	项目负责人
	
	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
	

	项目组成员
	

	资金来源
	
	项目经费额度（元）
	

	经费支出项目
	支出金额（元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合计
	

	科研资料是否齐全（电子、纸质材料）
	

	科技处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副校长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校长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

1.科研课题经费报销发票需要与此报销单名目对应。

2.申报通知、申报书、立项通知、结项材料、结项通知等资料齐全，科技处审核后方可报销。

3.项目结项后三个月内必须完成报销手续，过期视同自动放弃报销机会。

4.本表一式四份，报销单后附一份，科技处留存一份，财务处留一份，申报人所在单位留存一份。

